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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茲修正公務職位分類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公務職位分類法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公務職位分類，依本法行之。
第　二　條　　本法所用名詞，其意義如左：
一、職位：係分配與每一工作人員之職務與責任。
二、職位說明書：係說明每種職位之職務與責任及其有關事項之文書。
三、職級：係包括工作之性質、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相似之職位。
四、職級規範：係規定與敘述每一職級之工作性質、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之文書。
五、職系：係包括工作性質相似之職級。
六、職系說明書：係說明每一職系工作性質之文書。
七、職等：係指工作性質不同，而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程度相當之各職級所列之等。
八、職等標準：係敘述每一職等之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程度之文書。
九、歸級：係將職位歸入適當之職級。
第　三　條　　職位應依工作之性質、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予以分類。
第　四　條　　職系說明書、職級規範及職等標準，由銓敘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擬訂，呈報考試院核定公告之。
前項職系說明書、職級規範、職等標準，應視機關業務之變動及發展情形隨時修正之。
第　五　條　　各機關職位相似者，應屬於同一職級；性質相似之職級，應屬於同一職系；職責程度相當之職級，應屬於同一職等。
第　六　條　　職位應依左列規定，予以歸級：
一、所任工作之性質，屬於同一職系者，以其工作之性質、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為準。
二、所任工作之性質，屬兩職系以上，而其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程度不相當者，以其程度較高之工作性質為準。
三、所任工作之性質，屬兩職系以上，而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程度相當者，以其工作時間較多之工作性質為準。
四、所任工作之性質，分屬兩職系以上，而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程度相當，工作時間相同者，由歸級機關決定之。
第　七　條　　職級應依其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予以列等。
第　八　條　　各機關對所屬職位，應賦予一定範圍之工作項目、適當之工作量及明確之工作權責，並訂定職位說明書。
第　九　條　　各機關職位，應由歸級機關依本法及職級規範，歸入適當之職級，並通知職位所在機關。
前項所稱歸級機關為銓敘部。但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歸級機關辦理職位歸級發生疑義時，由考試院決定之。
第　十　條　　各機關對所屬職位歸級如有異議，得陳明事實及理由，向歸級機關申請覆核，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職位歸級後，如歸級不當或職位之職務與責任有變動時，由歸級機關調整之，並適用前條之規定。
第十二條　　實施職位分類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須增設、變更或減少職位時，其分類應填具職位調查表或職位說明書，送由歸級機關依法辦理。
第十三條　　公務人員對於職位調查，不得拒絕或為虛偽之陳述。
第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茲修正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及第十二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修正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一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考試，依本法行之。
第　三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初任考試，依職系分七職等舉行，其應考資格如左：
一、具有國民中學同等學力，得應第一職等考試。
二、國民中學或初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曾任第一職等職務滿三年考績成績優良者，得應第二職等考試。
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職等檢定考試及格，或曾任第二職等職務滿三年考績成績優良者，得應第三職等考試。
四、專科學校有關學科畢業，或同職等檢定考試及格，或曾任第四職等職務滿三年考績成績優良者，得應第五職等考試。
五、大學有關學系畢業者，得應第六職等考試。
六、研究院所有關學系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得應第七職等考試。
七、研究院所有關學系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者，得應第九職等考試。
前項應第三、第五職等考試之檢定考試，其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　四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依職級規範所規定之需要，得就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及著作發明審查等方式，選擇舉行，除筆試得採一種方式外，其他應以二種以上方式行之。
第　八　條　　舉行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其考試職等、類科及錄取人數，應根據任用機關之需要定之。
前項考試得合併或分別辦理，並得分試舉行。
第十二條　　初任考試及格人員，得視職等、職系之需要，予以實習或訓練；其辦法由考試院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總統令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茲修正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任用，依本法行之。
第　二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旨，初任與升調並重，為人與事之適切配合。
第　三　條　　各機關分類職位之設置，每年應就其組織法所定之員額及所需各職等人數，編入預算，送請行政院核定後，並將各職等人數送銓敘機關，以憑辦理任用審查。
第　四　條　　公務職位分類之職級，分為十四職等，以第十四職等為最高職等。
第　五　條　　各機關任用分類職位公務人員時，應注意其學識、才能、經驗與職級規範規定者相符，並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
第　六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任用，依左列規定：
一、初任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及第九各職等人員，須經考試及格。
二、現職人員之升任，第一職等升任第二職等，須經第二職等初任人員考試及格，第二職等升任第三職等，須經第三職等初任人員考試及格；第四職等升任第五職等，須經第五職等初任人員考試及格；其餘任原職等職務二年以上，依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一條規定取得升等任用資格者，於升等任用時，須經各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甄審合格。
前項考試及格人員，取得性質及所學相近職系同職等職位任用資格。
第　七　條　　經依其他法律考試及格人員，如其考試類科及等級，與擬任職務性質程度相當時，得視為具有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
第　八　條　　經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應由分發機關分發各有關機關任用；其未遵照規定期間到職者，取銷其資格。
前項分發機關為銓敘部。但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之分發機關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第　九　條　　各機關擬任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得依職權規定先派代理，於一個月內送請銓敘機關審查，經審查不合格者，不得任用。
第　十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經銓敘機關審查合格後，屬第五職等以下者，由所在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任命；屬第六職等以上者，呈請總統任命。
第十一條　　初任各職等公務人員，除第一職等外，未具與擬任職位職務性質相當之經驗一年以上者，應先予試用一年，期滿成績及格者，予以實授。其成績特優者，得縮短試用期間，惟不得少於六個月；成績不及格者，由任用機關分別情節，報請銓敘機關延長其試用期間。但不得超過一年，延長後仍不及格者，停止試用，不予實授。
第十二條　　除特定職系外，第十三職等以上及第三職等以下人員，在各職系同職等職位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人員，在工作性質及所學相近職系同職等間，得予調任。
前項特定職系及調任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三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因職責變動而調整歸入不同職等之職級時，其任用依左列規定：
一、具有所歸職等之任用資格者，依規定任用。
二、第一至第五職等、第六至第九職等、第十至第十四職等人員，歸入同範圍之較高職等；未具任用資格者，准予權理，俟取得任用資格，再予任用。歸入較高範圍之職等未具任用資格者，應予調整工作；無適當工作可資調整時，暫以原職等任用。歸入較低範圍之職等者，應予調整工作；無適當工作可資調整時，原有人員在職期間，得暫以原職等任用。
第十四條　　各機關現職人員，經依其他法律規定，取得任用資格或擔任非臨時性職務之聘用，派用人員及雇員，具有任用資格者，應依其職位所歸職級之職等予以改任；其改任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前項人員，原敘等級較其職位所歸職級之職等為高者，其與原敘等級相當之職等職位任用資格，仍予保留。
第十五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有調職、離職、停職、休職、復職或其他動態時，應按月報請歸級機關核備，並轉送銓敘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各機關辦理機要之人員，得不受第六條任用資格之限制。
前項人員，須與機關長官同進退，並得隨時免職。
第十七條　　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現職人員，如有特殊需要，應指名商調。
第十八條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二親等以內直系血親、四親等以內旁系血親、姻親，不得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但在各該上級長官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分類職位公務人員：
一、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
二、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決確定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禠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第二十條　　各機關任用分類職位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者，銓敘機關應通知該機關改正；情節重大者，得呈報考試院依法逕請降免，並得核轉監察院依法處理。
第二十一條　　實施職位分類之機關或職位，其機關組織法與本法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法。
第二十二條　　教育人員，公營事業機關人員之任用，均另以法律定之。
司法、審計、主計、駐外外交領事人員及警察官之任用，均得另以法律定之。但有關資格之規定，不得與本法相牴觸。
臨時機關與臨時任務派用之人員，及各機關專司技術性研究、設計工作而以契約定期聘用之人員，其派用及聘用，均得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三條　　非常時期因特殊需要，在特殊地區對一部分公務人員之任用，得另以法律定之。
邊遠地區有特殊情形者，其公務人員之任用，得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於政務官不適用之。
第二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茲修正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俸給，依本法行之。
第　二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俸給，應本同工同酬、計值給俸之旨訂定之。
第　三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俸給，分左列二種，均以月計之：
一、本俸：係指各職等俸階之幅度。
二、年功俸：係指本俸晉至各職等最高俸階後，依年資及功績晉敘高於本俸之俸給。
第　四　條　　本俸分十四等，各等及年功俸之俸階、俸點，依所附俸表之規定。
前項俸階，係指各職等本俸及年功俸所分之階次；俸點係指計算俸給折算俸額之基數。
俸點折算俸額之標準，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配合預算訂定之。但得視地區情形及職務性質之危險性或稀少性，差別規定之。
第　五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無故曠職者，除法律另有懲處規定外，應按日扣除其俸給。
第　六　條　　左列人員俸給照常支給：
一、依規定給假者。
二、因公出差者。
三、奉調受訓者。
四、奉派進修考察者。
第　七　條　　各機關現職人員，經銓敘合格者，應依其職位所歸職級之職等，換敘俸階；其換敘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第　八　條　　各職等初任考試及格人員之俸給，均自本職等最低俸階起敘。但曾任同職等或低職等職位，其原敘俸階高於所任職等最低俸階時，換敘相當俸階。
第　九　條　　各職等轉任人員之俸給，原敘俸階高於所任職等最低俸階時，換敘相當俸階。
經本人同意，轉任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三條第二款所定同範圍之較低職等，而超過所任職等最高俸階時，得暫支原俸階之俸給，在恢復原職等前，不再晉敘。
第　十　條　　升等人員之俸階，原支俸階高於所升職等最低俸階者，按原支相當俸階提敘一階；未達所升職等最低俸階者，核敘最低俸階。
第十一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因職責變動而調整歸入不同職等之職級時，其俸階依左列規定核敘：
一、歸入高職等具有任用資格者，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歸入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三條第二款所定同範圍高職等，未具任用資格，准予權理者，得暫支原俸階之俸給；原俸階低於高職等最低俸階時，暫支高職等最低俸給，暫支俸給以至原職等最高俸階為限，俟取得任用資格時，再依前條規定辦理。
三、歸入前款同範圍低職等時，改敘相當俸階。原敘俸階超過低職等之最高俸階時，得暫支原俸階之俸給，在恢復原職等前，不再晉敘。歸入不同範圍低職等而暫以原職等任用者，得暫支原俸階之俸給，在恢復原職等前，不再晉敘。
第十二條　　經銓敘機關敘定之俸階，非依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不得晉敘。但試用改為實授時，得晉一俸階。
第十三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已敘定之職等及俸階，除依規定改敘者外，非依法不得降敘。
第十四條　　依公務員懲戒法降級人員應晉俸階時，自降敘之階起遞晉。但因無階可降，比照每階差額減俸者，應比照復俸；給予年功俸人員應降階者，自其已敘之年功俸起降。
第十五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俸給，非依本法規定支給者，銓敘機關應分別通知主計及審計機關不予核銷。
第十六條　　教育人員及公營事業機關人員之俸給，均另以法律定之。
派用人員及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三條人員之俸給，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茲修正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考績，依本法行之。
第　二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第　三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分為年終考績及專案考績；年終考績每年年終舉行；專案考績於公務人員平時考核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
第　四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現職至年終滿一年依法實授者，參加年終考績。依法調任人員，前後任同一職等各職級之職務者，或因歸級不當，而調整歸級結果所屬職級前後不同者，或高職等改任低職等職務者，其年資得合併計算。
第　五　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年終考績，應以同一機關同職級人員為比較範圍。
第　六　條　　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應設置工作、勤惰及品德生活紀錄。工作考核，應依據工作項目，訂定工作標準，並應注意其學識及才能。勤惰及品德生活考核，應分訂細目或標準，並送銓敘機關備查。
第　七　條　　年終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如左：
甲等：八十分以上。
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
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
丁等：不滿六十分。
第　八　條　　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
甲等：晉本俸一階，並給予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已敘本俸最高階者，晉年功俸一階，並給予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階者，給予二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
乙等：晉本俸一階，已敘至本俸最高階或已敘年功俸階者，給予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
丙等：留原俸階。
丁等：免職。
第　九　條　　年終考績應晉俸階，在考績年度內，已依法晉敘或提敘俸階者，考列乙等以上時，其已晉敘或提敘之俸階，應予扣除。
第　十　條　　實授人員任現職至年終考績時，不滿一年而已達六個月者，應另予考績。
前項人員考績，列甲等者，給予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列乙等者，給予一個月俸額二分之一之一次獎金；列丙等者不予獎懲；列丁等者免職。
第十一條　　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原職等職務二年以上，考績二次列甲等者，除依法須經考試者外，取得升等任用資格。
第十二條　　各機關對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得予嘉獎、記功、申誡、記過、於年終考績時，併計其成績。其有重大功過者，應列入專案考績，分別予以記大功、記大過之獎懲。一年內記大功一次者，年終考績增加其總分，記大功二次或達二次者，晉一俸階，並給予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已晉至本職等最高俸階，或已給予年功俸或依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不再晉敘者，給予二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一年內記大過一次者，年終考績扣減其總分；記大過二次或達二次者，免職。大功、大過得互相抵銷。
前項大功、大過及其增減總分標準，由銓敘機關訂定。但各機關業務有特殊情形者，得商請銓敘機關另定之。
第十三條　　各機關對於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核議，機關長官執行覆核後，依規定程序核定。但長官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得逕由長官考核。
考績委員會對於考績案件，認為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考核紀錄及案卷，並得向有關人員查詢。
第十四條　　各機關應設考績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五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結果，銓敘機關如有疑義，應通知該機關詳敘事實及理由或重加考績，必要時得派員或調卷查核。
第十六條　　各機關考績案經核定後，應以書面通知受考人。年終考績考列丁等或專案考績受免職處分人員，得於收受通知書次日起三十日內依左列規定聲請覆審：
一、不服本機關核定者，得向其上級機關聲請覆審，其無上級機關者，向本機關聲請。
二、不服本機關或上級機關覆審之核定者，得向銓敘機關申請再覆審。
三、覆審或再覆審，認為原處分理由不充足時，應由原核定機關或通知原核定機關，撤銷原處分或改予處分，如認為原處分有理由時，應駁回其聲請。
四、聲請再覆審以一次為限。
第十七條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第二職等以下人員，由各機關自行核定執行；第三職等以上人員，由各機關初核，層送銓敘機關核定。
第十八條　　年終考績結果，應自次年一月起執行，專案考績應自銓敘機關核定之日起執行。但年終考績及專案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行，未確定前得先行停職。
第十九條　　各機關長官及各級主管長官，對所屬人員考績，如有不公或徇私舞弊情事，銓敘機關得通知其上級長官予以懲處。
第二十條　　辦理考績人員，對考績事項應嚴守秘密，並不得遺漏舛錯；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第二十一條　　不受任用資格限制人員，及其他不適用本法考績人員之考成，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教育人員及公營事業機關人員之考績，均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PAGE  
13

